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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台阶奖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实施“万千百工程”推进

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武政规 [2018]22 号）文件

要求，为鼓励企业做大做强，按照公正公平、规范合法、权责对

等、有效监督的原则，制定本资金管理办法。

第一章 职责分工

第一条 市经信局职责。

市经信局负责制定全市统一的资金管理流程、申报条件、支

持标准；编制年度专项资金预算计划；发布资金申报通知，指导

各区（开发区）组织企业申报，并组织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企业主

营业务收入情况进行审核；审核完成后，按程序及时将专项资金

拨付到企业；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与绩效考核。

第二条 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职责。

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负责组织企业申报，负责对企业申报

资料进行初审，并行文上报至市经信局。

第二章 奖励条件及奖励标准

第三条 申报奖励企业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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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三五”以来（2016年以来）在奖励年度的本地主营业务

收入（按缴税口径）首次超过 10亿元、50亿元、100亿元等三个

档次以上的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

第四条 收入满足条件但不能申报奖励的几种情况

（一）由一家企业拆分为两个及以上企业，拆分后的企业在

拆分当年首次超过以上档次；

（二）由两个及以上企业合并为一家企业，合并后的企业在

合并当年首次超过以上档次；

（三）当年已享受市级财政对企业关于主营业务收入相关经

营指标上台阶的专项奖励的企业不能重复申报此项奖励。

第五条 奖励标准。

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 10亿元、50亿元、100亿元企业分别

奖励 100万元、500万元、1000万元。

第三章 奖励资金的申报、审核及拨付

第六条 发布上台阶奖励申报通知。

市经信局在市经信局网站、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平台等渠道发

布上台阶奖励申报通知。

第七条 上台阶奖励的申报及审核。

企业作为项目申报的主体，需提供以下资料：1、武汉市工业

企业上台阶奖励申报表；2、企业本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3、2016

年以来的财务报表（含主营业务收入、利润等指标）；4、主营业

务收入等相关财务数据真实性及未享受其他市级类似奖励政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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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函；5、当年上缴税金的凭证。

各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负责组织做好辖区内企业上台阶奖

励的申报，根据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核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情

况；核查企业本年度是否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市级财政对其主营业

务收入等指标进行奖励类项目的支持。初审结果由各区（开发区）

在本辖区内进行公示。经公示结束无异议后，将本区（开发区）

企业上台阶奖励申报及初审情况并行文上报至市经信局。

第八条 确定资金分配方案。

市经信局组织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企业收入等情况进行审核。

并确定每户企业奖励资金分配方案。奖励资金分配方案经规定程

序通过后，在市经信局网站、相关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平台等渠道

进行公示。

第九条 资金拨付。

资金分配方案经公示结束无异议后，市经信局将奖励资金按

程序拨付至企业，并将资金拨付情况在市经信局网站、相关专项

资金项目管理平台等渠道进行公告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条 市经信局组织第三方审计机构同时对各区（开发区）

经信部门项目实施过程的受理、初审等程序进行审查，如发现违

规操作，责成相关区（开发区）及时纠正，并停止该区（开发区）

下一年度本项目资金的申报受理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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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在审核过程中，如发现企业提交的相关资料有弄虚

作假情况的，取消奖励资格。

第十二条 市经信局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本项目资金绩效

评价工作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经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附表：

《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台阶奖励审批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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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台阶奖励审批表

（ 年 月）

一、企业基本信息及 2016 年以来生产情况

企业名称

（盖章）
企业法定代表人

企业地址 联系人 手机

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清算行号

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20 年 20 年 2016 年

1、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
2、工业总产值（万元）

3、上缴税金地方留成部分（万元）

二、企业奖励建议金额

经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审核，该企业符合上台阶奖励条件，建议奖励金额 万元（大写： 元）。

三、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企业基本信息及第一部分由企业填写；第二、三部分由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填写。


